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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孔德海等 4名同志退休的通知

机关各处室（局），各直属单位：：

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 2020 年 4 月 4 日会议研究决

定：

孔德海、张志江、张慧敏、富强等 4名同志符合《公务员法》

第九十三条，第一款规定，批准提前退休。



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

2020年 4月 8日

抄送：自治区党委组织部、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厅领导、驻

厅纪检监察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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